2012教师资格认定有关表格的填写说明
1.关于工作单位：凡涉及到工作单位，均统一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，不用填写至学院。
2.关于任教学科：分别在“表1-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”、“表2-申请教师资格人员思想品德鉴定表”、“表5-陕西省高校教师专业技能考试赋分表”、“表4-陕西省2012年度参加高校教师专业技能考试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(单位统一汇总)”以及网上注册时均有出现，必须一致，限报1门，具体参照“表6-网络版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任教学科对照表”，原则上应与所学专业保持一致或相近。
辅导员只能申请“思想政治教育”。
3.申请教师资格人员思想品德鉴定表：由各学院党支部填写意见，“（单位）填写人（签名）”处由学院党委书记/副书记签字，并加盖学院党委公章，鉴定单位全称,如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”。

4.关于网上注册：
请各位老师务必保存好“表1-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”电子版或者纸质版，以便网上注册时保持所填信息一致。
鉴定单位全称，如“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学院”；

鉴定单位地址：西安市西沣路兴隆段266号；联系电话：029-81891818；邮编：710126。
咨询电话：樊永辉  8189177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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